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钦州市人民政府 钦州军分区

关于印发钦州市事业单位定向公开招聘退役

大学毕业生士兵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钦政规〔2022〕8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、人民武装部，各开发区、管理区管委，市直

各委、办、局：

现将《钦州市事业单位定向公开招聘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工

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钦州市人民政府 钦州军分区

2022 年 12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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钦州市事业单位定向公开招聘退役大学

毕业生士兵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，围绕部队战斗力建设精准

发力，鼓励和吸引优秀大学毕业生报名参军，实现大学毕业生参

军入伍、退役就业良性循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》和中央、自治区党委关于加

强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与新形势下优抚安置工作等有关精神，结

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规定，按照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

择优”原则，定向公开招聘经过部队锻炼、具有较强政治意识、

能力素质、工作作风、符合岗位条件的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，从

源头上提高我市兵员征集质量，为提升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提供

人才支撑。

二、招聘范围及条件

在全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时，按照招聘计划总数 10－15%

的比例（不包含教育、医疗卫生专业技术岗位数）定向公开招聘

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。除符合专业技术条件的岗位外，每年安排

定向公开招聘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的管理岗位数不高于当年全

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管理岗位总数的 30%。具体招聘人数根据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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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全区各地市平均招录人数与当年实际情况，结合我市需求综合

考量后决定招录人数与岗位设置。

（一）人员范围。

1. 以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（含毕业班生）身份应征入伍的

钦州籍义务兵以及在钦州市以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（含毕业班

生）身份应征入伍的非钦州籍义务兵。

2. 从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中直接招收的钦州籍军士以及从

钦州市入伍的非钦州籍直招军士。

（二）标准条件。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 经全国统一考试录取的公办、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本、专

科（高职）毕业生（含单独招生、保送生），且已取得相应普通

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。

2. 服现役满 2 年以上且服役期间未受到严重警告以上（含）

处分或刑事处罚。

（三）其他事项。

1. 被部队除名、开除军籍等非正常退役以及受到党纪、军

纪处分的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，不在事业单位定向公开招聘人员

范围。

2. 服役满 12年以上符合转业安置条件的退役大学毕业生士

兵，不在事业单位定向公开招聘人员范围。

3.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公告发布前退役的大学毕业生士兵，

在网上报名时需诚信报考并及时提交相关佐证材料，如在后期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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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审核复查时发现存在瞒报、虚报、资料与个人实际情况不符等

情况，取消该名考生录取资格。

三、报考时限

自退伍当年起至翌年 12 月 31 日前，每名退役大学毕业生士

兵只能报考 1 次定向招录考试。

四、加分措施

（一）初次获得战时四等战功或平时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加 5

分，每多获得一次再加 2 分。

（二）初次获得“四有”优秀士兵奖励的加 2 分、“嘉奖”

奖励的加 1 分，同时获得不累加，按 2 分计。每多获得一次再加

0.5 分。

（三）在高山海岛等艰苦边远地区、潜艇、水面舰艇以及从

事飞行、航天、涉核等高风险、高危害岗位工作的服现役满 1 年

后，对照退役档案或原单位出具的组织鉴定（审批）表、工资表

（近 1 年）等相关证明材料，每满 1 年加 1 分。服现役年限超过

6 个月不满 1 年的计 0.5 分。

加分累计不超过 30 分，计入笔试成绩。相关佐证材料须于

全市事业单位网上报名时同步提交至市、县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

室进行备案审核。

五、实施程序

（一）开展摸底调查。由市、县区退役军人局在每年年底前

负责调查摸清符合全市事业单位定向公开招聘报考人员情况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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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市、县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核查报名人员相关档案资料。

（二）下达用编计划。市、县区党委编办根据当年事业单位

公开招聘计划总数，按比例下达事业单位定向公开招聘退役大学

毕业生士兵用编计划。

（三）制定实施事业单位定向公开招聘岗位计划。市、县区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指导各招聘单位做好事业单位定向公开招

聘岗位及条件设置，并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有关规

定组织实施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公告发布后，由市、县区人民政

府征兵办公室负责审核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网上诚信报考信息，

及笔试加分相关佐证材料，并在后期会同市、县区退役军人局对

相关档案资料进行进一步核对，予以公示。

六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市、县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。牵头召开事业单位定

向公开招聘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题会议，并会同市、县区退役军人

局对报考人员相关档案资料进行审核，确认其录取及加分资格。

（二）市、县区党委编办。下达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退役大学

毕业生士兵用编计划。

（三）市、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。指导各招聘单位做好

事业单位定向公开招聘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的岗位及条件设置，

并按规定组织实施公开招聘工作。

（四）市、县区退役军人局。负责摸底调查工作，统一汇总

后交由市、县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进行核查，并做好事业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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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用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档案移交等有关工作。

（五）招聘单位。根据市、县区党委编办下达的招聘用编计

划，统筹安排事业单位定向公开招聘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计划。

公开招聘岗位原则上不得设定专业要求。通过定向公开招聘进入

事业单位工作的新聘用人员，最低服务年限为 3－5 年（含试

用期）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各级各部门（单位）要站在讲政治的

高度，不断提高优抚安置保障水平，主动接收退役大学毕业生士

兵。其中政法系统、应急管理系统和乡镇（街道）等单位有管理

岗位空缺时应优先定向公开招聘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。

（二）完善制度机制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，结合每年征兵工

作领导小组会议，定期分析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现状，通报本办

法落实情况，及时完善相关制度，及时化解矛盾问题，推动优抚

安置工作持续健康发展。

（三）压紧压实责任。各县区、各有关单位要切实履行服务

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职责，将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定向公开招聘纳

入双拥模范城创建、征兵评先评优、单位绩效考核等内容。对拒

绝接收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的单位，视情况予以通报批评，限期

整改。对严重违反政策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，按有关规定严肃追

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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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试行 3 年，由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

室负责解释。


